关于我校青年教师公寓管理的补充意见

近来，学校有关部门针对青年教师公寓住宿情况进行了实地走访和调研，充分听取了有关教职工和单位领导意见。考虑到部分教职工的实际困难，经研究，决定对青年教师公寓管理办法提出如下补充意见：

一、对于2013年12月31日前入住青年教师公寓的教职工并有以下特殊情况之一者，可续住至2017年7月1日，并按照100元/月收取租金：

1.已婚、有小孩，并与家属同住的教职工；

2.已婚、有小孩，不与家属同住，或已婚、怀孕的教职工；

3.双教职工夫妇；

以上三种情形，根据实际困难，如需租住第二间房，可向学校提交申请，学校研究后给予适当照顾。其中，所租住的第一间房按照100元/月收取租金，第二间房按照第一间房价的1.5倍收取租金，两间房均可续住至2017年7月1日。

二、对于2013年12月31日前入住青年教师公寓的教职工属异地婚或单身情况者，可续住至2017年1月31日，按照200元/月收取租金。

三、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，入住青年教师公寓的教职工，可续住至2017年7月1日，按照200元/月收取租金。

四、对上述情况已提出入住申请但不经常居住（每月少于20天）的住房，学校将予以收回。在信阳市市区内（包括浉河区、平桥区、羊山新区及南湾管理区）有住房的教职工，不应向学校申请租住房。

五、2015年以后入住和到期未搬离教师公寓者，按照学校原规定执行。 

六、教职工个人情况以2016年7月1日前报送至寝教楼管理中心的信息为准。学校鼓励有条件的教职工早日购买校内外商品房，改善住房条件，提高生活品质。同时，本着体恤和照顾教职工住房困难的原则，学校将根据实际情况，对租住房屋进行重新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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